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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　函
地址：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

傳真：02-23977022

聯絡人：張朝翔

聯絡電話：02-77366073

受文者：新竹市政府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99年6月28日

發文字號：台人(三)字第0990092142B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公立學校教師曾任私立學校未具合格教師資格之教師

年資，得否併計為退休年資疑義一案，請　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查教師法第24條第3項規定：「公私立學校教師互轉時，

其退休、離職及資遣年資應合併計算。」又查97年1月16

日修正公布之私立學校法第63條第2項後段規定略以，各

級、各類私立學校校長、教師於公立學校辦理退休、撫卹

、資遣時，除已在私立學校辦理退休或資遣之年資應予扣

除外，其服務年資得合併計算，前開退休、撫卹、資遣年

資之併計，於公立學校校長、教師轉任私立學校時，準用

之。另依本部92年7月3日台人(三)字第0920079306B號函

規定，退休年資之採計應為編制內、專任、合格、有給之

年資，曾任公、私立高中職以下學校年資，所稱「合格」

係指符合任教當時法令所訂各級各類學校教師或試用教師

遴用資格，退休時並由當事人檢具相關證明文件，報由主

管教育行政機關審核認定者。曾任公、私立專科以上學校

年資，所稱「合格」，係指初聘時已具備所任職務之合格

教師證書者，並以證書所載明之起資年月為起算基準。但

74年5月2日以前，初聘時已具備當時所任職務之資格條件

，其未依規定送審係非可歸責於當事人，且經學校出具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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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證明，退休時並檢具現職教師證書者，得視為合格。準

此，公立學校教師曾任私校教師年資，得否併計為退休年

資，有關合格教師資格之認定，向係依上開規定辦理，合

先敘明。

二、有關公立學校教師曾任私立學校未具合格教師資格之教師

年資，得否併計為退休年資疑義一案，為期私校年資採計

處理一致，本部前於99年4月20日函請財團法人中華民國

私立學校教職員工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(以下簡稱私

校退撫會)就處理類此案件情形，表示意見。案經該會於

同年月27日函復本部略以，該會於81年8月1日成立，基於

動支基金公平一致考量，規定由基金支付退撫給與者，以

各私立學校編制內現職合格專任有給教職員工為對象。惟

為顧及私立學校退撫基金成立時各級私立學校已進用未具

合格教職員之退撫權益，前經該會第1屆第1次委員會決議

：「3、各校應鼓勵現職未經審定、登記或檢定之不合格

教師參加進修，嗣後取得合格教師資格，並依規定取得合

格教師證書者，於辦理退撫時，其曾任不合格教師之服務

年資從寬採計。」

三、本案考量公平合理及公私校教師退撫權益衡平處理，公立

學校退休教師，曾於81年8月1日前經私立學校進用為專任

教師，其繼續於私立學校任教之未具合格資格教師年資，

嗣後取得合格教師資格，並依規定取得合格教師證書者，

於依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或學校教職員撫卹條例辦理退休

撫卹時，其曾任是段未具教師資格之私校服務年資，得依

照私校退撫會前開第1屆第1次管理委員會決議精神，比照

私立學校退休教職員，採計為退撫年資，並由私校退撫會

支給退撫金。至本部86年7月31日台(86)人(三)字第

86088440號函、98年6月15日台人(三)字第0980099144號函

及歷次函釋與本函規定意旨不符部分，均自本函發文日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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停止適用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、高雄市政府教育局、臺北縣政府教育局、各縣市政府(含連

江縣政府、金門縣政府)、部屬機關學校(含國立高級中等學校）、本部中部辦公

室

副本：立法院程序委員會、立法委員謝國樑國會辦公室、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、基隆

市教師會、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私立學校教職員工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、本

部部長室、國會聯絡組、法規會、人事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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